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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16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中午 10 時 55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徐裕傑（2）蕭有祥（3）羅清輝（4）管慧莉（5）陳志勇（6）

林永富（7）楊淑青（8）王秋助 等 8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吳天祐、羅進玉、林吉財（請假） 

  ６、列席人員：區長吳萬福、秘書王正顯、民政課長古志偉、行政課長郭麗珍、 

                產業觀光課長吳以山（代理）、建設課長謝曉君、土地管理課長柯 

兆庭、人事主任黃中建、主計主任周暖筑、政風室主任劉懷文、 

清潔隊長陳海光（代理）、圖書館管理員楊天祥、幼兒園園長朱財 

妹（代理）、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江蕙甄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簽到出席 8 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 8 人出席， 

                          已達開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吳區長、王秘書、公所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是本

會第 2 屆代表會第 16 次臨時會，相信各位代表、同仁都有充分的準備，針對區

政建設推動提出建言，本次臨時會召開係針對產觀課、民政課共 3 件案子，請

公所做專案報告，待會代表同仁對專案報告，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

出來請課長或秘書、區長做詳細的答覆說明，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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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 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2 屆第 16 次臨時會，係因 2021 和平盛柿.盟約五葉松和平區觀光

季暨珍愛水電資源宣導活動，辦理情形(含支出明細)及統計效益專案報告等，

共計 3 個案子的專案報告來召開的。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37 條及

83 條等相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分別以和區代

字第 1100000790、791 及 792 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

市政府備查在案。 

(2) 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10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22 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10 年 12 月 14 日府授民地字第

1100326747 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見會議資

料之日程表。 

(3) 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第 1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動。以上

報告，謝謝。 

１３、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產觀課專案報告。 

      產觀課長吳以山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與會代表先生、女士及本所區長、秘書、代表會宋 

    秘書，大家早安，產業觀光課在這裡報告，2021年和平盛柿.盟約五葉松和平 

    區觀光季暨珍愛水資源宣導活動的辦理情形含支出明細及統計效益，第一部 

    分是活動起源及目的。因為本區為泰雅原鄉部落，轄內很多相關自然風景， 

    ，尤其以大甲溪流域貫穿，本區農特產品優質豐富且多元，和平所謂三寶， 

    以溫泉、甜柿還有五葉松，就溫泉而言，谷關溫泉已有百年歷史，而近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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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與日本溫泉有交流活動，希望能夠藉谷關溫泉國際知名度，也是本區重 

    要觀光休閒資源，結合在地大甲溪甜柿，還有大甲溪在地原生植物、臺中市 

市樹五葉松，大甲溪農特產品結合在地一些部落觀光，讓這次活動能夠如期 

達成，大甲溪地區有哈崙台、松鶴、裡冷、南勢 4 個主要原住民聚落，近年 

來配合政府推動高山生態旅遊，讓大甲溪不只有溫泉、在地生態、原生植物 

更加推廣，所以能夠辦理這次五葉松活動。第二部分活動內容概述在 12 月 1 

日辦理記者會在臺中市政府前廣場，12 月 4、5 日及 11、12 日主場在谷關溫 

泉廣場，還有部落市集。12 月 11 日辦理珍愛水資源主題活動，還有部落市集。 

    12 月 4 日、11 日晚上辦理泰雅文化傳承之夜，地點在松鶴社區活動中心旁邊 

        土地公廟旁，12 月 4 日還有 12 月 11 日就辦理部落生態旅遊，這次總經費是 

    3,700,000 元，那我們公所是第一次追加減時候，預算是由觀光管理業務編列 

    2,500,000 元，這部分是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經費，第二項經費來源是由台電 

    公司協助 1,200,000 元，那是在今年 6 月 10 日核定的文。辦理內容如書面資 

        料，我大概敘述一下，記者會就如書面資料這裡所提到的，原本是跟臺中市 

        政府借一樓川堂做表演，因為當天風太大，造成立牌、truss 沒有辦法去，所 

        以臨時跟市政府申請旁邊風比較小的一個地方，剛好附近又有一些自然的 

        樹，就在那地方營造當時一個記者會場地，12 月 11 日星期六的時候，在谷 

    關溫泉廣場，還有部落市集辦理這個活動的相關一些主題活動，也邀請一些 

        代言人，讓假日六、日能夠去到谷關遊玩的一些消費者、民眾能夠參加我們 

        公所所辦的一個活動，那主場的活動是在 12 月 4 日、5 日、11 日、12 日總共 

    有 4 天也是在部落市集、谷關溫泉廣場旁邊來舉辦。那部落小農市集推廣的 

    活動也是一樣 4 日、5 日、11 日、12 日，就是在那個地方，總共有手工藝一 

        些蔬菜水果美食，總共有 18 個攤位，讓消費者到這個地方泡湯能夠體會當地 

        在地特產，然後推廣品嘗材料費這個部分，就是採購甜柿禮盒 400 盒，就是 

    在記者會使用，還有就是在活動當中，有獎徵答的一個部分做使用，然後五 

    葉松盆栽展示區，就是原本像往年都是展示 100 盆辦理相關評選活動，今年 

    因大會決議，縮減為 30 盆盆栽，這 30 盆盆栽都是由我們松鶴地區大甲溪這 

    個地方，熱愛五葉松農民來提供展覽，讓來旅遊的民眾能夠體會到，其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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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樹種它可以做成一種很漂亮園藝且創造很多不一樣的價值。在整個活動期 

    間，我們還有辦一個五葉松剪枝教學，讓民眾能夠來自由的參加，會有專人 

    老師能夠來教他們怎麼去塑形五葉松，教授一些基本觀念。再來就是部落生 

    態導覽的部分，也是希望能夠結合在地觀光一些團體，例如松鶴「泰好玩」 

    一些相關部落人士能夠參與，還有當地一些 DIY 還有手工藝品都能夠結合。 

    然後泰雅文化之夜是辦理在 12 月 4 日、11 日，都是結合部落觀光導覽，能夠 

    讓民眾留到晚上來參加體驗當地泰雅文化傳承一些表演團體舞蹈。然後電商 

    平臺的部分，因為這部分我們上網招標的關係，也是辦理的時候，大甲溪的 

    部分甜柿，都已經進入尾聲，這個部分明年度再提早作業，讓五葉松活動能 

        夠搭配大甲溪線甜柿採收期間。然後媒體宣導行銷推廣的部分，這部分是在 

        這星期日 26 日，上午 11 點至 12 點第 38 臺「發現新臺灣」，露出做一個活動 

        宣導影集，雖然我們已經辦理完竣，但還是要讓全國民眾都能夠知道，每年 

        這時候我們和平區就會辦理五葉松這方面的活動，讓民眾能夠有比較深刻的 

        印象，也讓全國人都知道，我們和平區不止有農特產品，還有五葉松相關活 

    動。那活動文宣這部分，其實在這期間都已經履約執行完畢。月曆部分，因 

        為製作月曆，它本來就比較需要長時間，不管是他的相片取得、授權或是跟 

        人家採買相關圖片智慧財產權，這部分因為我們考慮到來不及，因為製作時 

        間只有 1 個月的時間，這時間太緊迫，因為有一些反應是說，能不能換一些 

        其他在地行銷部落，而不是一直用五葉松相片來做月曆，這部分我們明年再 

        重新檢討、改進再做處理。這月曆的部分，就不予執行。最後一項就是其它 

        項目，就是在活動之間的一個識別物，等於是算宣導的一個外套，因為這部 

        分也是因為時間製作的一個關係，所以這部分還在執行中，然後其它的部分， 

        雖然我們 7 月至 12 月 31 日以前，這部分因為我們或許還在製作關係，我們 

        還在跟廠商做商討研議，也不希望他隨便執行，希望能夠參考我們機關意見， 

        雖然活動已經結束，希望藉著識別外套，讓其他人看到識別外套時能夠很清 

        楚知道和平區有這個項目的活動。那歷年活動辦理成果，因為五葉松活動其 

        實我們已經辦了好幾年，然後形成了一些有形、無形的實質上效益，包括了 

        谷關地區能夠帶動更多人潮來到谷關這個地方來消費，也帶動了部落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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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銷，還有品牌建立，還有結合地方部落生態旅遊導覽，希望能夠帶動遊 

        客參與，更能夠帶動地方商家或餐飲住宿或觀光產業等等，也是希望說能夠 

        藉由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在地部落青年、返鄉青年能夠藉著這樣的活動，能 

        夠推展我們泰雅文化的一個展演舞臺，讓遊客不是只有單純從書面或是報章 

        媒體來認識我們在地原住民文化，而是能夠更直接體認，希望說能夠藉著媒 

        體行銷曝光，讓我們本區各項產業能見度能夠不斷提升，這樣才能夠真正推 

        展我們本區一個產業觀光資源，還有泰雅文化，讓我們整體產業發展效益能 

        夠極大化。最後，就是因為這次活動能夠順利，當然要感謝代表會主席、副 

        主席，還有各位代表歷年來長期支持本次活動經費預算，此外也希望說能夠 

        更加共襄盛舉，讓我們本區一個活動行銷推廣活動，在區長、秘書帶領之下， 

        能夠戮力以赴，完成部落產業，還有本區的一個能見度，讓我們觀光產業能 

        夠帶上一個高峰，因為本次一個活動，還尚未執行完畢，執行完畢之後，再 

        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日後等到廠商再提送相關結案報告的時候，如果大 

        會這裡還需要一個更詳細的專案報告，我們課室可以再提供更詳細的專案報 

        告，以上。 

１４、專案報告問題說明及答復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產觀課的報告有沒有意見？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大家早！課長，我很感謝這次有很大的改變，一路這樣看，尤其是進入我 

       們原鄉部落，那種體驗行程，我想也是帶動地方產業，感謝這次大突破！還有 

       一點我們要檢討的就是甜柿節，就比較沒有甜柿，我們不可諱言，未來，我是 

       說是不是我們趕快辦理的時候，現在已經年底了，你們不必到 7 月、8 月就來給 

       我們解凍，你們甚至 2、3 月就可以開始做了，我覺得比較大遺憾就是說，我們 

       甜柿沒看到，當然，這次五葉松是非常接地氣，我想可以帶動另一個方式，因 

       為總比說拿外面的來放，那種感覺就是沒有跟我們地方的接觸。感謝你們，我 

       也蠻感恩的。那這次當然說你是專案報告，我們是做一個檢討，那在裡面我有 

       一些要問的就是說，請問一下，我們主場活動的代言人，看了這邊你們撥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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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我請問我們的代言人是誰？這裡有一筆七萬元支出，你說活動代言人， 

       我們想知道活動代言人是誰，你請了誰？有還是沒有？活動代言人是誰？ 

      產觀課長吳以山說明： 

          嗯～。 

      代表管慧莉提： 

          活動代言人是誰？這邊撥了 7 萬元，沒有嘛？沒有就沒辦法支出這筆 7 萬 

      元。還有月曆就不動支了，因為沒有執行，18 萬元我稍微看了一下，那我會建 

      議明年我們做了，我們都有收到地方水果月曆，是不是未來這個月曆的部分， 

      可不可以用我們地方的風景，梨山、福壽山的，然後還有達觀的種種，用我們 

      地方風景跟部落風情，你覺得呢?可以往這地方思考，因為像你講說有肖像權等 

      等的，智慧財產權是不是你可以用，那麼長的時間，也許半年時間，你就可以 

      去做這個動作，這第一個。第二個，這個就不動支 18 萬元，我知道，還有就是 

      你剛講說，衣服也是 18 萬元，你客製的，因為這個東西一定是在活動的時候穿， 

      你現在要動支，活動已經結束了，那我建議這 18 萬元也不動支，你現在做很奇 

      怪，已經活動結束了，所以這早在活動之前，所以我要說的就是，這個就是你 

      們的疏忽，為什麼之前你們不要早一點來解凍，你早一點解凍早一點做計畫， 

      這些我們都可以做到，不必在時間很緊迫之下，什麼都沒有執行，那這個 18 萬 

      元就不動支，再來就是我看一下媒體行銷推廣，你剛剛講說，應該媒體行銷在 

      做之前，就應該履約完畢，你們不能在之後，才說在執行中，尤其行銷不是在 

      活動前就要做完了嗎？課長，這個你稍微注意一下，我就稍微切了一下，還有 

      我們推廣的品嘗材料費，怎麼已經結束了，為什麼還在執行之中？  

      產觀課長吳以山說明： 

          應該是沒有更正。 

      代表管慧莉提： 

          對，所以你就要執行完畢才來，那有部分沒辦法執行我們也有可能，就 

像五葉松教學過程當中，我們都 OK，那像行銷應該是在之前，還有品嘗材料費 

應該是在當天結束就知道了，你這邊為什麼寫部分在執行當中，稍為注意一下。 

      產觀課長吳以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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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代表管慧莉提： 

          我會覺得說我們不足的地方，還有就是第一個，那天泰雅之夜，我有去看， 

      這都要記錄做為明年參考，我有去看，我也參與了，因為你放了那個帳，其實 

      沒有滿帳，然後沒有電燈，你要知道泰雅之夜，「夜」就是晚上，一定有，結果 

      你們帳棚上面就是空空的，也沒有電燈，還有我到谷關去看，你們都有弄帳棚，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太多，課長，市集帳棚好像沒有滿，我有稍微跟廠商講就是， 

      未來你們在擺攤時，要跟攤販講 9 點以前還是 8 點以前就要到場，已經開始了， 

      他們才在那下貨才擺，要有這樣的制約，譬如你們要來擺，沒關係 9 點以前要 

      來弄，這樣不是很漂亮。然後要檢討就是說這些帳棚夠不夠或是太多了，還有 

      我常常在講，乳豬能不能 8 點就來烤，10 點我們到那邊，他還在那邊升火，去 

      年我就有提到這個問題，因為你要知道貴賓很多都是 10 點來參與，他們也想品 

      嘗，一般都是他就走了，就沒有品嘗到，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建議，你們也辛苦 

      了，跟地方上一個結盟，我們也蠻慶幸，未來就這樣接地氣，然後我也是希望 

      你們所有的活動也是提早來辦理解凍，你不要這樣匆匆忙忙，就甩鍋說我們代 

      表會沒有過，未來就加油啦，就可以開始動作，謝謝課長，辛苦了。 

      產觀課長吳以山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課長請回座。下一個議程。 

１５、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民政課專案報告。 

    民政課長古志偉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代表會宋秘書、本所區長、秘書及各單位主管， 

   大家早安，那現在公所民政課針對梨山里齡恩路興建納骨牆計畫及雪山坑、竹 

      林、雙崎公墓更新計畫公所辦理進度專案報告第 3 次。 

 壹、現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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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區公墓改善執行進度如下： 

     (一)達觀里雪山坑公墓前置改善作業，本案依「原住民及花東離島地區殯葬設施 

     改善計畫」，由內政部 109 年 8 月 26 日台內民字第 10902244582 號函核定補 

     助新臺幣 300 萬元整，計畫包含水土保持、興辦事業及起掘安置，執行進度 

     分別臚列如下: 

    1.有關水土保持計畫在 110年 8月 20日已經發文到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水保 

     計畫審查，是由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由他們來審查，110 年 10 

          月 18 日已經到現場現勘，還有第 1 次審查會，履約廠商也在 110 年 11 月 19 

          日函送第 1 次計畫修正，目前又在 110 年 12 月 2 日進行第 2 次審查，審查 

          之後，我們又很快的把需要修改的部分在 1 月 5 日前，再提送修正計畫。目 

          前有關修正我們已經有送到市府的水利局。 

    2.興辦事業計畫是在 110年 9月 28日發文至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計畫審查作 

     業，民政局在 110 年 11 月 25 日進行第一次審查，審查之後，因為需要修正， 

          本所是在 110年 12月 10日和平區民字第 1100023458號文函送第 1次修正計 

          畫。 

    3.起掘安置作業已經在 8 月 23 日開工，在 110 年 9 月 14 日裝罐入櫃，在 10 月 

       4 日竣工，現在已經辦理驗收決算撥款作業；另外在 110 年 6 月 30 日及 110 

          年10月14日函請本市民政局協助請領內政部補助的第1期款及第2-3期款， 

合計新臺幣 191 萬 2,900 元整；另外 110 年 11 月 25 日以和平區民字第 

1100022612 號函請臺中市政府補助雪山坑公墓納骨設施及多元葬法新建工 

程款項計新臺幣 1,362 萬 6,000 元整。 

(二)達觀里竹林公墓前置改善作業，本案已完成地質敏感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 

保持計畫在 108 年 8 月 27 日已經有核定，下一個是我們興辦事業計畫是在 

今年 110 年 2 月 17 日由臺中市政府核定，另外本所又在 110 年相同一個號 

函請臺中市政府補助竹林公墓新建工程款項，共計新臺幣 3,415 萬 4,654 

元整。 

(三)自由里雙崎公墓改善作業，這公墓在 107 年已經完成禁葬遷葬公告，我們在 

   108 年已經有完成查估作業，109 年簽署族人起掘同意書，有關公墓、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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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興辦事業安置作業，那我們有函請臺中市政府補助新臺幣 2,276 萬 2,300 

   元整。 

      (四)梨山里齡恩路納骨牆興建計畫，本所在 110 年 12 月 6 日召開梨山里齡恩路 

納骨牆計畫說明暨研商會議，會議有結論就是研擬在現有開發地號縮小開 

發基地面積範圍，以分階段、小型且具體可行的方向進行，後續將研擬興辦 

事業及水土保持計畫，並函請臺中市政府補助本案興建經費，以上報告完畢。 

１６、專案報告問題說明及答復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永富代表請！ 

     代表林永富提： 

       主席、區長、兩位秘書跟我們所內一級主管與會代表，大家早安！課長， 

    今天看了報告，我才看到有方向了，那前幾次報告都是在無法施做的評估，所 

    以今天的報告書就已經很明顯說可以朝小型開發的方式來進行方向，所有和平 

    區的納骨牆的一些計畫，梨山里是最早開始申請，但是進度落後是我們梨山里， 

    所以這個結果是你早就可以去了解到，那拖到這時候我真的也是無言啦。但是 

    我們看一下 12 月 6 日，我們在公所裡面開的會議，開的會議我們所內提出的 

  這些結論跟報告，我看了一下，都是在講一些無法做的理由不能做的原因，我 

  想這份資料應該是你給我們的，我看所有資料都是說集水區不能做建築法什麼 

    一大堆，還有聯外道路不能做，但是在 12 月 6 日我們開會之後呢，我們的結 

  論，其實市府各局處有給我們解套方式，所以我覺得很納悶，為什麼我們所內 

    的專案，這些執行議題為什麼不朝著一些我們該有的法令可以解套方式來做， 

    一直在寫這些無法做的原因，不能做的理由，那市府各局處他們就講說，我們 

    在偏遠地區，沒有建築法的這些規範，我看我們的會議紀錄，這些就寫的很清 

    楚了，那在 12 月 2 日的會議紀錄裡面，都發局就講說偏遠地區的工作雜項許可 

    執照不用有這樣的限制，那民政局也講說納骨牆在基地連接的省道、縣道等這 

    個部分，而且主要是這個連接的話，其實是滿足聯外道路的目的，我想課長真 

    的要為地方想，而且那天我們委託的地質調查廠商補充說明，目前已趨於穩定， 

    可以朝小型開發沒有問題的，那之前我們的廠商只有說不能做，只有說地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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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那為什麼那天報告時說可以做，課長，加油啦！拜託啦！我就講說，我 

    們雖然不是專業，但是有一些法條法令讓市府來教我們，真的是很掉漆，到底 

    我們專業在哪裡，我也很感謝區長，他一開始就講，他一上任目標就是要做， 

    他也知道梨山的需求，就算進度慢也要去符合地方民眾需求，區長，你要加油， 

    明年選舉要連任，不然我怕我會開始固樁，而且在區長最後結論裡面也有提到， 

    他說齡恩路納骨牆可以朝階段的小型方向來進行，預算 112 年經費到位，到位 

    後就要執行。課長，不曉得你對於所有的文，還有我剛剛所講的這些，你有什 

    麼看法，有沒有什麼一些建議，而且我希望說，所有的這些不管法令的一些解 

    套說明包括經費的申請，拜託同步進行，不要說讓我們擠牙膏方式，推一下擠 

    一點，到最後牙膏都爛掉了，我想說就本席這部分，你有什麼看法或你有什麼 

    一些建議，因為 2 月份已經要到我們梨山來做一個進度報告，我想說來看你的 

    意見怎麼樣。以上。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謝謝林代表的建議，召開這次會，就是在 12 月 6 日的說明還有研商會議， 

 那市府主管機關已經有給我們很多相關方向，尤其是有關聯外道路部分，因為他 

 們是說道路只要是屬於我們公路法的公路系統，那就不用再另外開六米寬道路， 

 所以這部分齡恩路如果是屬於我們鄉有道的話，那就由我們區公所來認定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道路問題就可以比較容易去解決，那其他有關像我們的興辦、水保， 

 還有最重要我們的環境影響評估，因為光是做環評就要大概 500 萬元左右，那這 

  部分我們還是有持續跟市府還有上級來爭取經費來補助，因為其實在要興建之 

  前，我們還是要先完成我們所有的前置作業。 

   代表林永富提： 

       課長，那明年的 2 月份，做進度報告時候，我想給鄉親一個明確方向，因為 

   我們區長已經下結論 112 年到位的話就要執行，不要再讓地方有一個落空的心。 

   那我也想你剛剛所講的其實你剛所講的之前報告結果，我今天才聽到結果，這樣 

   子一個方向朝著你的結論，你的報告說朝著你的結論小型開發小型方向來進行， 

   但是我也建議，我們看你的報告書裡面梨山里齡恩路的納骨牆從 104 年到現在已 

   經經歷了快 7 年，但是你的報告書才幾行而已，我看雪山坑才 110 年開始做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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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那麼清楚告訴每一個階段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開會都列很清楚，我現在報告書 

   也是一樣，到梨山報告時候能把我們 104 年開始申請的所有過程能夠了解清楚跟 

   我們鄉親講。那課長加油啦！拜託！那我們就先這樣，2 月期待你的報告，讓地 

      方能夠新的契機一個機會，好，謝謝。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羅代表請！ 

   代表羅清輝提： 

       羅清輝第一次發言，課長你看一下第一頁，雪山坑公墓部分，你看一下在水 

   土保持部分，你已經把第二次修正審查部分出去了嗎？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對，已經有送過去了。 

   代表羅清輝提： 

       送過去了，那興辦事業呢？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也都送了。 

   代表羅清輝提： 

       那這個你一定要追蹤，為什麼，因為你看竹林的部分，在興辦事業都已經核 

   准了，對不對？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對。 

   代表羅清輝提： 

       你要把雪山坑部分趕快去做，這個是第一點，另外上一次我們在定期會時， 

      你有在另外報告，我這裡也有在催，那不只是我，特別幾位代表跟主席非常重視 

      的，就是我們在桃山的預算 1,300多萬元跟竹林公墓跟雙崎公墓部分，分別是 3,400 

      多萬元跟 2,200 多萬元的部分，這個你們已經在 11 月 25 日跟 22 日都已經報到市 

      政府，我想請你把這個結果告訴我們一下，好不好？這個有沒有溝通，有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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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這個部分我想如果報出去的話，應該可以掌握到這部分，市政府是不是有 

      答應你們，是不是同意給，或是不同意給，你一定要好好給我答覆，要不然這個 

      案子又是一年了，好不好？麻煩你給我答覆一下。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是的，回應羅代表，這個有關我們已經函文請臺中市政府補助這方面，因為 

   其實他們市府有積極來協助這一塊，因為他們本來是要編列到 112 年的預算，但 

   是因為這個真的很趕，經過我們溝通之後，他們是同意，因為他們現在還正在上 

   大簽當中，他們看是要用他們的二備金，還是用什麼經費來協助我們這一塊…。 

      代表羅清輝提： 

       什麼時候去的？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我們公文過去他都還沒函覆給我們，其實這方面我們有跟生管處跟民政局很 

多次的聯繫，那他們目前還在溝通協調當中，還有補助的金額，他們也還沒有辦 

法給我們一個完全答覆，不過他們有很盡力在爭取這一塊。 

   代表羅清輝提： 

       那如果是說這個沒有辦法呢！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業務單位就是…。 

   代表羅清輝提: 

       有沒有備用計畫或什麼？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業務單位，就是除了像我們臺中市政府之外，那我今年也有兩次去 

     內政部參加花東離島地區，還有原住民地區的改善計畫控管會議，其實參加兩次 

     會議，我都有跟他們有去爭取這個建設經費，但是因為他們都回覆說這個計畫從 

     109 年到今年為止，目前是沒有其他經費可以來做支出。 

   代表羅清輝提： 

       好，課長這個我再請問你一下，如果是說你在協調過程當中，你是跟課長協 

      調或是承辦人或是更高層，可以告訴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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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這部分，我都有跟生管處的處長有做過聯繫，那其他就是區長、秘書有 

   跟局長做過聯繫，然後民政局長也有打給區長做溝通。 

   代表羅清輝提： 

謝謝你，那我想請區長來報告一下，看討論的結果是不是有這個部分，因為 

     自由里加雙崎公墓、竹林公墓跟雪山坑公墓大概應該要不少錢，那這個預算，當 

     然我們還是要極力去市府爭取這個預算來支應，那這個能不能請區長來報告一 

     下，有沒有跟局長甚至於更高層的市長有在談這個問題，因為我想知道這部分有 

     答案的話，這三個公墓我們的部分可能會比較順利，那請區長好嗎？ 

   區長吳萬福說明： 

       謝謝羅代表對於我們三個納骨牆進度，當然這三個進度我上任後一直都有在 

      積極關注，尤其在年終時候，整個了解以後，我也直接到市長室還有民政局長面 

      報，然後最近在 12 月初時候，局長也答應，市長也承諾要用第二預備金做我們 

      竹林的部分，然後昨天三周年記者會，局長也親自跟我講，大簽已經在市長室的 

      桌上了，可能短期內會給我們一個答覆，我想應該是比較樂觀這個部分，然後桃 

      山的部分，因為我們進度也在弄，弄到內政部，我會請立法委員孔文吉特別關注， 

      我想整個經費應該是會順利到位。 

   代表羅清輝提： 

       謝謝區長。另外在雙崎 2,000 多萬元的部分，也請區長再幫忙一下，這個部 

      分如果是說我們在市政府這個大簽，把竹林部分，預算稍為大一點的，沒有問題 

      的話，那 1,000 多萬元雪山坑的部分，我們看是不是如果有需要，我們還是去跟 

      中央或是市府再做緊密協調，那因為明年你們也知道，這個應該是興辦事業，他 

      不能夠拖這麼久，那如果一拖久，我們可能又要到 112 年了，所以說這部分，區 

      長再麻煩一下，那至於剛剛講的雙崎部分 2,000 多萬元的，我們看看用什麼預算， 

      我們再來協商一下，好不好？謝謝區長。 

   區長吳萬福說明： 

       了解。謝謝。 

   代表羅清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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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長，我再請問一下，我們桃山公墓都已經起掘完成，而且這個甕已經在我 

      們小房間裡面，但是這部分我相信你會做得到，因為你說這 10 天就要把桃山公 

      墓跟先人的甕，都要做一些環境改善，我想這部分前幾天我有徵詢你意見，這個 

      部分你可能要再跟里長或是理事長他們連繫一下，把這個工作盡快的趕快完成， 

      因為我知道明年你的時間也會很忙，所以這部分你先把環境整理，因為我們四月 

      掃墓節快到了，這部分先把它完成掉，好不好？那另外就是我們部落，還有一個 

      儀式要進行，那一直在等你的工程案，所以說你完成了以後，這儀式馬上緊接著 

      要舉行，這部分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好，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課長，我大概看了你的報告書，針對竹林公墓，我一直很納悶，我們 108 年 

      就已經通過水保局核定，對不對？然後 110 年 2 月 17 日興辦事業也通過。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對。 

   代表管慧莉提： 

       你為什麼這個中間一直到 11 月才辦理這些東西，這中間隔了多少時間，你 

   都沒有作業嗎？沒有任何作為嗎？就像剛剛永富說的，我們都很期待你們在工作 

      上步調跟節奏怎麼會間隔那麼久？然後在 11 月代表會時提出來，叫我們趕快補 

      助去動用動支我們的剩餘款，餘絀數那不是很奇怪嗎？你這個中間在做什麼？對 

      不對？2 月份就結束了，你到 11 月才提欸，我們開代表會的時候。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回應管代表，因為我們竹林興辦事業計畫，它從 107 年 5 月一直做到 110 年 

      2 月。 

   代表管慧莉提： 

          不是不是，我要說的是你 2 月 17 日已經核定了，跟民政局核定了，你為什 

   麼到 11 月才提報，也沒有編列預算，你也沒有編列，你只是在專案報告上面就 

   講說你動支這個三千多萬元，這個中間為什麼都沒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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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這個興辦事業到 2 月才核定。 

   代表管慧莉提： 

       對，但是你們到 11 月才來報。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但是我們業務單位，本來是要跟內政部去報原住民還有花東、離島地區殯葬 

      設施改善計畫，但是他們的回應是說這個計畫只有到 110 年。 

   代表管慧莉提： 

          所以這個計畫，你們公文來往要 8 個月，2 月到 11 月，9 個月你們才去做， 

      所以我在這邊很期許就是說，你們是不是以後在這樣工作上能不能快一點，給民 

      眾一個安心，從 2 月已經核定了，你們都沒有動，然後一直到 11 月代表會，就 

      是說要用餘絀數了，那種感覺就是讓我們覺得這個期間你們在幹什麼？其實這個 

      期間我們是不是應該努力去跟市府或是民政局要錢要經費，包括就像剛剛區長講 

      的，去跟孔立委或更高層的要，所以我一直在看這裡面內容，都有貓膩在 

   裡面，希望大家努力一點，區長還有秘書，麻煩在這方面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為 

      地方推動一下，不是說我們講一件，你們動一下，我鼓勵大家一起努力，然後課 

      長在未來如果有這樣，我們大家期許，你看永富都很心焦，我們祖先、祖靈都 

      在那裡，對不對？加油啦！以上，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沒有的話，繼續下一個議程。 

１７、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民政課專案報告。 

     民政課長古志偉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還有代表會宋秘書及公所區長、秘書及各單位主 

      管，大家早！和平區公所辦理松鶴部落受災戶遷住雅比斯街簡易住宅爭議案區公 

      所辦理進度專案報告。 

          很感謝代表會及各位代表對本案的關心與建議，本所自 103 年 12 月改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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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松鶴部落七二水災受災戶長期安置住宅」(下稱本案)，一直戮力依法達 

      成受災戶之權益保障，過去因委請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協助也未能成功，現在報 

      告目前進度： 

  一、依上次定期會建議本所財政主管單位函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釋示，有關地方制度 

      法第 83 條之 3 第 2 款第 2 目山地原住民區財產之處分。是否含有本區不動產之 

      贈與私人。因本所業於 104 年 5 月已經函詢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 

      會及 6 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在案。 

          又依國有財產法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在國內之國有財產，其贈與行為以動產 

      為限。而依地方制度法 83 條之 3 第 2 款第 2 目山地原住民區財產之處分。及臺 

      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15 條第 3 款議決區財產之處分其中之處分 

      是否包含有不動產處分容有疑義，允請大會准予提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釋示。 

  二、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釋示下來，再行由本所辦理綜簽意見簽請陳核再報告代表 

      會。 

          之前有兩位專業律師還有一位有實際辦理過本區原保地地政士的意見，104 

      年我們區公所也有函詢了紅十字會總會及東勢地政事務所，還有臺中市政府財政 

      局以及市府原民會及中央內政部營建署，那有關紅十字會總會，他的公文回應 

      是，後續作為請依權責辦理，那有關東地所本案設定地上權範圍之建物所有權人 

      需為地上權人，臺中市政府財政局意見是建請依所有法令及贈與同意書，不過相 

      關契約內容及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本權責認定並依法妥處，市府原民會是說建請 

      內政部營建署釋示，那我們就按照臺中市政府原民會的建議之後，我們又函詢了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署公文函復是說，建請依所有法令及贈與同意書或相關契約 

      內容與本權責，並依法妥處。我們這邊業務單位是在 12 月 20 日，我們有發文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來去做一個函釋。針對這個財產處分是不是包含這個不動產， 

      以上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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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長，我請主辦陳清輝先生。課長，我先問一下，你剛說你 11 月 20 日是 

   不是有發文，11 月 20 日嗎？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不是，12 月。 

   代表管慧莉提： 

       12 月 20 日嗎？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對。 

   代表管慧莉提： 

       我們是 11 月 24 日開的定期會，你為什麼隔到第一個月 20 日才發文，你這 

   個中間在做什麼？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報告管代表，這個案是由我們法務同仁林勇全那邊來主辦，那現在就是說課 

      長請他來發這個文，以上做一個報告。 

   代表管慧莉提： 

     那你中間做了什麼？你那天來備詢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質詢，請問你趕快跟 

      各機關各團體去趕快做一個聯繫，你到了快一個月才給我發文，為什麼？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跟代表報告一下，這個因為是由法務這邊同仁來主辦。 

   代表管慧莉提： 

       這個是法務嗎？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是的。 

   代表管慧莉提： 

       那你就不要主辦了，你讓法務來主辦。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我們就是說這部分有他的專業。 

   代表管慧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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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文給誰？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這部分是由法務同仁…。 

   代表管慧莉提： 

       他發文給誰？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國有財產署。 

   代表管慧莉提： 

       為什麼那麼晚才發？不是你的問題是不是？那勇全有沒有在，請他過來。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報告代表，他今天去送兵。 

   代表管慧莉提： 

       你們這樣不是多頭馬嗎？到底你是主辦單位，還是他是主辦？我要找一個對 

      口，你們不能這樣推來推去，11 月 20 幾號你到現在才給我發文，你發文的等一 

      下你給我調出來，你發到哪裡去？我不要用你們發文的方式，我們要你去找他溝 

      通，地政局他們很多都不知道原住民的土地的眉角在哪裡，我那天就很語重心長 

      跟你講，要跟所有機關團體去做橫向跟直接的對口去講去聊，你不能這樣子，我 

      講一次推一次，明天下一次再開一個 2 月份臨時會的時候，你到時候還是在原地 

      踏步，不是嗎？你為什麼都沒有在動，陳先生。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回應管代表，有關本案，因為有關法規適用疑慮…。 

   代表管慧莉提： 

       是啊！我們搞了法規，我們從去年搞到現在已經第 9 次了，現在第幾次了專 

      案進度報告，10 次了，陳先生，你都沒有動靜欸，這個跟法沒有關係，你去問， 

      然後了解給我們一個回覆，不是拿原來的再重新弄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我看都 

      不要看，我看不懂，我要的是你的進度，你不要告訴我這些東西，你做到哪裡了， 

      去年到現在都沒有動靜，陳先生，你摸摸良心，有沒有動靜？沒有啊！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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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管代表報告一下，不是說沒有動靜，因為…。 

   代表管慧莉提: 

       那你動靜在哪裡？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我報告一下，當初因為我們在跟法扶做…。 

   代表管慧莉提： 

       我們上一個定期會就告訴你法扶這邊不要走了，那我們以我們地方的處分， 

      你現在告訴我處分是含不動產嗎？當然含不動產，你連這個都要去找國有財產署 

      釋示，我覺得你很奇怪，那個一定含不動產。 

   民政課承辦陳清輝說明： 

       這個部分是我們…。 

   代表管慧莉提： 

       你們分的清楚動產是什麼嗎？是什麼？你告訴我動產是什麼？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當然是我們的金錢部分，車輛也是。 

   代表管慧莉提： 

          對，不動產呢！你就很清楚，你們為什麼還要拿這些來跟我矇混。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代表管慧莉提： 

        那是什麼意思？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這個部分我想…。 

   代表管慧莉提： 

       那天在定期會我們就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請你去找橫向機關去說明，你做了 

    沒？你沒有。 

   民政課承辦人陳清輝說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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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管慧莉提： 

      你到 20 日才給我，知道要開臨時會了，才趕快弄公文，等一下公文麻煩影 

       印一份給我。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好。 

   代表管慧莉提： 

       那接下來你們要怎麼做？你們告訴我，你們現在就是等國有財產署釋義嗎？ 

   然後呢？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對，因為我們現在 40 戶…。 

   代表管慧莉提： 

       課長，為什麼你們一直做到現在，他們 20 日才發文？我們 24 日已經開會了， 

   你 11 月 24 日開會到現在，竟然隔了快一個月你們才去發文，你們要的是什麼？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不好意思，代表，這部分可能就是我這邊比較疏忽了一點，我會再督促承辦。 

   代表管慧莉提： 

       不只一點，真的，已經一年了，完全沒有動靜，完全在原地踏步，那你們現 

      在呢！陳先生你講，如果你沒有辦法講，那以後我就不要質詢你，我就請勇全， 

   到底你們的窗口是誰？陳清輝先生是你主辦，勇全只是法律的一個諮詢對象，他 

      不是主辦人，你不能推給他，那我現在這樣子說好了，你們現在等國有財產署， 

      他釋義就算了嗎？還是還要別的地方機關去溝通，你告訴我。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基本上我們臺中市政府的相關，比如說像財政局…。 

   代表管慧莉提： 

        你們為什麼不要去溝通呢？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也都問過了…。 

   代表管慧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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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過就好了啊！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然後現在是還剩下我們的…。 

   代表管慧莉提： 

       結果呢！還剩下國有財產署釋義是不是？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因為我們 40 戶都算是國有財產。 

      代表管慧莉提： 

          那你們等 20 日發出去了，回函的公文，請你發一份給代表會，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們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可以，沒有問題。 

代表管慧莉提： 

          你一直給我停留在那裡，你做到了什麼？我是你我都好心焦，真的。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報告代表，如果公文一下來，我會馬上跟代表報告說他們的回覆內容。 

代表管慧莉提： 

          要不要去溝通，要不要去跟主辦人講一下，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很多機關都 

      不知道我們原住民土地的爭議點在哪裡，是不是陳先生？是不是釋義到國有財產 

      署，跟他們說明一下，我們裡面的內容、狀況，不是這樣嗎？上一次定期會就是 

      跟你們講，就是本人去找，到 20 日才給我發文，知道要開臨時會了，怠惰！真 

      的怠惰！我領了這份薪水，我就該為民服務是不是，加把勁！我就等他的釋義， 

      然後看你們要做什麼，大家都加油，我都覺得努力一點為民服務，我不知你們要 

      的是什麼，都已經 1 個月了才再給我寄，以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徐代表請！ 

代表徐裕傑提： 

          這牽扯到我權益的部分，是不是容我在這裡發言一下？ 



 22 

 秘書宋國慶報告： 

           報告徐代表，可能依法你要迴避。 

 代表徐裕傑提： 

           那連詢問都不行？ 

 秘書宋國慶報告： 

           對。 

 主席陳志勇報告： 

           課長，我們已經是區的第二屆了，鄉開始，然後區又 10 幾年了，每次到開 

       會前就發個文，那這樣子很嚴重，真的要幾屆才可以處理完畢這些事情，配給 

       他們的，有的可能當事者已經過世了，好不好？自己回去想一下。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好。 

 主席陳志勇報告： 

           事情要處理，不是這樣拖，拖不是辦法，越拖越嚴重。 

 民政課長古志偉說明： 

           好，謝謝主席，了解。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下一個議程。 

１８、討論提案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356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建請區公所於自由里烏石坑乾溪社區道路旁增設護欄及夜間反光樁， 

              以保障居民生命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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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９、臨時動議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357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林永富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福壽山 004 之 4、之 5 地號支水泥路面。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358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林永富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松茂段 116 及 117 地號之水泥路面。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359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陳志勇、蕭有祥、管慧莉 

     案  由：博愛里八仙山茶區產業道路，多處路基掏空、路面坑洞，嚴重影響行 

              車安全，建請區公所盡快協助修復，以確保在地農民通行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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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 

      束。謝謝各位。 

２０、散 會（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2 日中午 10 時 55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江 蕙 甄 


